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废品承包服务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一、项目名称：医院废品承包服务项目
二、项目服务要求：该项目最低承包投标价8万元/年，8万元/年以下作废标处理。欢迎具有废品回收资质和实力的单位参加投标（具体要求见附件1）。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有正规营业执照以及废旧物资回收、加工、调剂和塑料制品加工经营资格。
2、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谢绝联合体投标，严禁分包。
3、投标人有自己的运输车辆和堆放场地或有已经租赁的运输车辆、场地等。
四：参与投标应提供以下资料（标书一正三副,正本须加盖红章）
1、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资格复印件，原件备查；
2、投标代表的法人授权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带身份证原件；
3、投标报价一览表及服务方案；
4、三年内完成同类服务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
5、标书文件应装订成册，不接收活页形式或通过夹子成型的标书。
五、报名事项：
1、请符合资格的投标人到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采购中心（17-2号楼-201室）电话报名，联系人：肖老师、蔡老师，联系电话：0574-87016979、15867817760、13967858136。报名截止时间2022年7月18日8时。项目咨询：林老师，87017737。
2、本次议标定于2022年7月18日9时，地点：16号楼1楼114会议室（具体时间地点将以现场报名登记时告知为准）。
3、疫情期间请参与议标的供应商代表做好个人防护，全程戴好口罩，并请出示行程卡、健康码的绿码，同时需持有一周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4、我院为无烟医院，文明单位，院区内严禁吸烟，并要求严格做好垃圾分类，请投标人自觉遵守。
六、评标方法
本次采购采用议标的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法，中标结果以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外网公示、电话通知为准。
七、商务条款
服务时间：合同签订日起一年，合同期满根据服务质量及院方需求决定是否续签，总服务期不超过三年。
付款方式： 半年结算一次。
宁波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2022-7-12


附件1：
一、项目废品承包服务及要求
1、废品承保范围：院内产生的纸板箱（指不属于医疗垃圾的范围）、塑料包装膜、废弃的报纸等纸制品、血透室A和B塑料桶、可回收的玻璃瓶等。投标方承包收集、分类、清理上述废品（不包括其他废旧医疗设备、机电设备、废旧家具、可回收输液袋及其他一些医疗废品等）。
2、投标方在承包期内派专人负责医院上述废品的回收、分类、清理工作，投标方工作人员要佩戴证件上岗，按合同要求工作。如果公司所派人员工作不到位，医院不满意，公司要随时更换合适人员在岗，直到医院满意为止。
3、医院不提供暂存场地。
4、投标方废品清理收集人员要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如禁烟制度、院感制度、消防安全制度、废弃物管理制度、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医疗垃圾相关规定等等），发现违规现象参照医院相关规定进行处罚。特别是投标方在清理和收集废品过程中要积极配合医院做好医疗垃圾的管理工作，严格按医院医疗垃圾管理规定工作，严禁将医疗垃圾带出医院。废品收集人员在收集废品过程中发现医院各部门所遗漏的物品（药品等），要及时上交相关部门，不得私自收藏或出卖。如因投标方违反规定和工作不当而引起医院被电视、电台或报纸曝光等事件，因投标方原因给医院造成不良影响或其他损失，根据影响程度按每次2-20万元赔偿，同时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有权要求投标方承担由此给医院造成的全部损失。
5、承包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接受医院工作人员私卖承包范围外的医院废品。如有发现，对有关人员处以扣罚款200－1000元／次。



[bookmark: _GoBack]附件2：评分表；
	商
务
分
80
	根据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评分，最高30分。

	
	根据人员、设施配备（填写计划派驻服务人员姓名年龄、数量、文化程度、工作时间、工作经验等）评分，最高10分。

	
	堆放地面积（提供自有或租用合同证件）和车辆配备情况（证件），根据面积大小和车辆情况进行评分，最高15分。

	
	2019-1月以来同类服务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一份1分，最高5分

	
	根据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合理、责任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评分，最高10分。

	
	根据承诺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与院方配合程度评分，最高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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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价格分（20分）
价格评分将在有效投标人范围内进行，最高得20分，（小数点后保留二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满足采购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高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20%×100



